
　　社会

２０１７·６
ＣＪＳ
第３７卷

腐败经历与腐败感知：基于调查
实验与直接提问的双重检验

李　辉　孟天广

＊作者１：李　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Ａｕｔｈｏｒ　１：ＬＩ　Ｈｕｉ，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
ｍａｉｌ：ｌｈｕｉ＠ｆｕｄａｎ．ｅｄｕ．ｃｎ；作者２：孟天广　清华大学“仲英青年学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政

治学系（Ａｕｔｈｏｒ　２：ＭＥＮＧ　Ｔｉａｎｇｕａｎｇ，Ｔａ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治理能力视域下政府质量评估体系及提 升 路 径 研

究”（项目编号：１５ＣＺＺ０３６）、复旦大学卓学计划（ＩＢＨ３０５６００３）和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

的支 持。［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ｕ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Ｎｏ．
１５ＣＺＺ０３６），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Ｐｌａｎ　ｏｆ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ｏ．ＩＢＨ３０５６００３），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ｎ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特别感谢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公婷教授、任建明教授、过勇教授、倪星教授和袁柏顺教授提

供的帮助，感谢《社会》匿名审稿人中肯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摘　要：本文采 用“列 举 实 验 法”来 解 决 测 量 腐 败 经 历 时 的 社 会 意 愿 偏 差 问

题，提出两个核心发现：与没有腐败经历的个体相比，有过腐败经历 的 个 体 会

更倾向于认为政府是腐败的，同 时 认 为 政 府 的 反 腐 败 能 力 更 弱，对 政 府 的 反

腐败满意度也更 低；腐 败 经 历 对 腐 败 感 知 的 影 响 在 不 同 层 级 的 政 府 中 有 差

异，与中央政府相比，腐败经 历 对 地 方 政 府 的 腐 败 感 知 和 反 腐 败 评 价 影 响 更

强烈。民众可以绕过间接因 素 直 接 获 得 对 腐 败 的 认 知，因 此，要 改 善 民 众 对

政府腐败和反腐败的主观态度，提升获得感，仅仅靠舆论和宣传是 不 够 的，只

有切实解决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的腐败问题，才能真正赢得反腐败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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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反贪风暴，反腐败成

为新一届政府的名片（任建明，２０１４）。中国普通民众也前所未有地密

集接触到有关信息，这一议题引起国内外社会各界人士空前的关注。
在经历了政府长达两年多的反腐败行动后，民众对中国目前的腐败状

况是如何认识的，他们如何评价政府的反腐败能力，又是什么因素影响

了他们对政府腐败程度和反腐败能力的认知的？这些问题开始引起学

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
对于民众腐败感知的研究由来已久。以往研究主要认为民众对于

腐败问题的认识是间接的，因为在大部分的政治体中，腐败主要是少数

政治精英的权力游戏，普通民众并不能直接接触到。因此，学者主要关

注外在 媒 介 对 民 众 腐 败 感 知 的 影 响（Ｓｈａｒａｆｕｔｄｉｎｏｖａ，２０１０；Ａｒｎｏｌｄ，

２０１２；Ｙ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Ｚｈ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这一研究取向实际上是认为，
民众对于政府腐败的感知取决于对外界与腐败相关的信息接触、获取

和接受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结果（Ｇｏｅｌ，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这种现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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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比较符合腐败在社会中渗透程度比较低的政治体。在这些地方，腐

败没有高度的正常化和制度化，隐蔽性高，暴露率低，腐败主要是以高

层政治丑闻的形式出现。民众除了通过媒体的披露，并没有直 接获得

与之相关信息的其他渠道（Ｂａｌáｎ，２０１１；Ｃｏｓｔａｓ－Ｐｅｒｅｚ，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在腐败对社会的渗透程度比较高的国家，除了高层政治精英的“巨

型腐败”（ｇｒａｎｄ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之外，在与民众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领域也

大量滋生“微型腐败”（ｐｅｔｔｙ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Ｒｏｓｅ－Ａｋ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６）。这 些

腐败可能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如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

务，小到求职、入户口、上车牌照等小事。简言之，腐败是常态，不腐败

才是例外。在这种环境下，民众直接接触腐败的概率远远高于那些“腐
败例外”的国家，这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在民众有大量机会接触腐败

信息乃至经历腐败的情况下，他们对于腐败现象的感知和态度到底是

来自于外界信息还是亲身经历？

要使用经验资料令人信服地证明腐败经验与感知之间的关系并不

容易，因为对腐败经验的测量存在“社会期望偏差”（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ｓｉ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ｉａｓ）。“社会期望偏差”是在调查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难题，涉及敏感社

会行为的测量尤其如此（Ａｎｄｕｉｚａ，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Ｃｏｒｂａｃｈｏ，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社会调查一般会通过受访者自报来获取信息测量的特定概念，然而，人
们往往倾向于否认社会不希望的行为或承认社会所希望的行为（Ｚｅｒｂｅ
ａｎｄ　Ｐａｕｌｈｕｓ，１９８７），这会导致调查敏感性问题或涉及社会规范性议题

时，受访者倾向于隐藏其真实状态或态度，从而报告社会期望的行为或

态度，使 调 查 结 果 出 现 系 统 性 偏 差（Ｅ．Ｍａｃｃｏｂｙ　ａｎｄ　Ｎ．Ｍａｃｃｏｂｙ，

１９５４），进而引起研究者对特定现象的认知和变量间关系估计的失准。
“列举实验法”（Ｌｉｓ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是近来被逐步应用于社会科学以解决

“社会 意 愿 偏 差”对 测 量 工 具 信 度 和 效 度 的 影 响 的 一 种 创 新 方 法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Ｏｃａｎｔｏｓ，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Ｉｍａ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孟 天 广、季 程 远，

２０１６）。该方法同时运用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在保护受访人隐私的前

提下衡量直接测量的偏差程度。本文将尝试应用“列举实验法”来测量

公众的腐败经历，并进而检验其与腐败和反腐相关的政治态度之间的

关系，这也是第一次在针对中国民众腐败经历的全国范围的调查中使

用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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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发展与核心假设

（一）忽视腐败与宽恕腐败：传统的研究取向

对于腐败感知的研究目前主要包括两条解释路径，其中一个我们

称为“无视腐败理论”。这里所谓的“无视”并不是指民众真正不关注腐

败问题，而是指腐败实际上是掌握政治权力的精英的游戏，民众很难接

触到真实的内幕，因此无法对政府的腐败情况进行准确评价。
这一理论暗含两个推论：一是民众的腐败感知与一个国家的实际

腐败状况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Ｏｌｋｅｎ，２００９；Ａｒｎｏｌｄ，２０１２）；二是随着

媒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和更多的腐败丑闻被揭露，民众会越来越认识

到腐败的严重程度，因此，媒介接触是影响民众腐败感知的核心因素。
朱江南等（Ｚｈ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利用亚洲舆情表第一波调查数据，结合对

中国各省级单位官方媒体报道的腐败案件数量的统计，把公众腐败感

知的信息来源分为两类：一是主流官方媒体的影响；二是非正式的“小

道消息”的影响。结果发现，被政府控制的官方媒体降低了民众的腐败

感知，但非官方的小道消息却提升了民众的腐败感知。袁柏顺（２０１６）
通过分析Ｃ市的调查数据也发现，关于腐败的“民间传说”对公众的腐

败感知和腐败容忍度都有显著影响。
第二条路径我们称为“宽恕腐败理论”，这一理论强调工具理性对

腐败感知的影响。即便关于腐败的信息是充分的，公民知道政客和政

府是腐败的，但由于较高的经济绩效和可以得到其他现实的好处，如更

多的工作机会、更少的税收、更优质的其他公共产品等，他们依然会选

择原谅腐败的政客。在许多国家，虽然选民有机会使用自己的选票把

“混蛋”踢出去（ｔｈｒｏｗ　ｔｈｅ　ｒａｓｃａｌｓ　ｏｕｔ），但腐败的政客依然经 常 能 得 到

更多选票。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大多数选民会在政府的清廉和获

得更多经济好处之间做“权衡”。一项来自对希腊选举的研究发现，集

体性的经济好处———比如减税———会大大提高民众对政府的腐败容忍

度（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ｉｄｉｓ　ａｎｄ　Ｘｅｚｏｎａｋｉｓ，２０１３）。一项对巴西选举的研究也得

到相似的结论：社会上层阶级对政府腐败现象的态度比较温和，而下层

阶级对 待 腐 败 现 象 的 态 度 则 更 为 激 进（Ｗｉｎ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ｅｉｔｚ－Ｓｈａｐｉｒｏ，

２０１３）。李辉等（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在对中国公民反腐败满意度的研究中发

现，个体的主观经济评价越好，越认可政府在反腐败方面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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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嵌入性腐败与腐败的日常实践：为什么腐败经历是

　 重要的？

　　在目前研究腐败感知的主流文献中，研究者之所以强调媒介接触

和工具理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在清廉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民众直接

接触到腐败的机会少之又少，民众的腐败感知主要来自一些间接因素。
但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的腐败可以被看成约翰斯顿（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１９９８：

７０）所说的“嵌入性腐败”的类型，这种腐败是“植根（ｅｎｔｒｅｎｃｈｅｄ）并嵌入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社会环境（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的，这种社会环境即是腐败的结

果，又会维持这种腐败”。已经有足够多的研究指出，中国自市场化改

革以来经历了 腐 败 的 高 发 期（Ｗｅｄｅｍａｎ，２００４），这 种 腐 败 的 核 心 特 点

就是蔓延程度高。图１是２００８年在上海做的一次关于市民生活调查

的结果，当问到被访者“你曾经为办事向哪些人员送过礼”时，回答频次

最高的三个选项分别是医生、单位领导和学校老师。这一结果并不是

说明医院和学校的腐败问题最为严重，而是因为腐败在中国早已蔓延

到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医院和学校在内的工作单位是

几乎所有中国家庭都需要接触的领域。

图１：你曾经为办事向哪些人送过礼？

　　腐败向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大量人类学观

察提供了腐败日常实践的丰富形式。在印度，农民拥有向基层国家工

作人员行贿的地方性知识，并且在这一接触过程中建立起对国家的想

象，这种腐 败 如 此 公 开，以 至 于 所 花 费 的 金 额 是 众 所 周 知 且 固 定 的

（Ｇｕｐｔａ，１９９５）。在目前被公认为廉洁程度较高的中国香港地区，２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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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７０年 代 之 前 的 警 察 系 统 也 存 在 高 度 制 度 化 的“辛 迪 加 腐 败”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ｇ，２００５），从最基层的街头执勤人员到管

理层都把职位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而对香港的民众来说，不仅从事

卖淫、赌博、贩毒等非法暴利行为需要向警察“进贡”，而且在街边卖水

果和开小巴等合法行业也要跟警察分享利润作为保护费。更多地来自

前苏联（Ｒｉｖｋｉｎ－Ｆｉｓｈ，２００５；Ｈｅｉｎｚｅｎ，２００７）和非洲等腐败高发地区的

研究都指出了普通民众接触腐败现实的日常形式：表演、赠礼、愉悦感

等等（Ｏｌｉｖｅｒ　ｄｅ　Ｓａｒｄａｎ，１９９２；Ｈａｓｔｙ，２００５）。
中国人的腐败日 常 实 践 有 其 独 特 的 形 式———“关 系 主 义”（Ｙａｎｇ，

１９９４；Ｃｈａｎｇ，２０１１；Ｌｉ，２０１１）。关系是中国人完成社会交换的重 要 形

式，中国人在交往中把人分成“生人”和“熟人”，熟人是指有一定关系的

人。中国人在“拉关系”或“攀关系”的过程中获得信息、资源和其他通

过正式制度或者渠道无法得到的好处，虽然关系主义实践并不一定就

等于腐败，但由于关系的这样一个特点，使得民众有足够的知识和道德

资源把关系主义实践和向公权力机关的行贿紧密结合在一起。

（三）腐败经历与腐败感知：理论发展

无论是宽恕腐败还是无视腐败，实际上都是强调个体对腐败的认

知是间接的，只不过前者认为腐败感知完全被媒体左右，后者认为个体

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筛选来自媒体关于腐败的信息。但在一个腐败向

民众日常生活领域渗透的社会环境中，不应该忽略个体对腐败的直接

认知：个体的腐败经验。为了准确定义腐败经验，笔者首先接受大部分

研究中采用的对“腐败”的定义：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因此，腐败是

公职人员将手中的权力变现的过程，目前其主要方式包括贪污和受贿。
广义的腐败经验应该囊括个体以任何形式对这一过程的参与，但考虑

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普通民众，即大部分人是没有公共权力的，所以，
主要是从行贿者的角度来定义腐败经验，即普通民众使用请客送礼、行
贿等手段接近拥有权力的人，获得本应该通过正规途径才能享受的公

共服务。
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认为腐败经历通过两个机制作用于个体对腐

败和反腐败的认知。一是“眼见为实”。手中没有公共权力的个体，通

过亲身参与或者亲眼确认了腐败行为的存在，会更坚定地认为政府是

腐败的，同时也更有可能将此经验扩展到其他领域或者层级的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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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因此，他们的腐败感知会更高，相应的对于政府在反腐败方面的努

力评价也会更低。
二是“来自受害者的谴责”。腐败（主要指贿赂）在许多功能主义者

看来是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克服了官僚机构的刚

性，甚至也可能弱化了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敌意（Ｎｙｅ，１９６７）。但作为

普通民众，手中缺乏制约公共权力被滥用的手段，以贿赂的方式来支付

额外的费用购买本来属于自己的公共服务，实际上大多是无奈的选择。
因此，有过这样经历的被访者会更直接地感觉到自己是腐败的受害者。
倪星和孙宗峰（２０１５）在分析Ｇ省的调查数据时已经发现了类似的关

系，他们认为，“与没有行贿经历的人相比，有行贿经历的人感知到更低

的清廉水平”。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与没有腐败经验的个体相比，拥有直接

腐败经验的民众会更倾向于认为政府更加腐败，同时对政府在反腐败

努力方面的评价也会更为负面。腐败经历不仅会影响个体对腐败程度

的判断，还会进一步影响其对政府反腐败满意度和反腐败能力的评价。
基于以上的实证和理论推演，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与没有腐败经历的个体相比，有过腐败经历的个体会更加

倾向于认为政府是腐败的，同时认为政府的反腐败能力更弱，对政府的

反腐败满意度也更低。
如果假设１是成立的，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腐败经历对腐败感知

的影响在不同层级间的政府中是有差别的。具体来说，相对于中央政

府，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向地方政府公职人员行贿，腐败经验的反馈效应

也会更加强烈。因此，我们进一步推论：
假设２：腐败经历对腐败感知的影响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中有差异，

与中央政府相比，腐败经历对地方政府的腐败感知影响更强烈。

二、数据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

为了检验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我们在“２０１５年中 国 城 市 治 理 调

查”中专门设计问题，以采集第一手数据进行分析。该调查由清华大学

数据治理研究中心设计并实施，于２０１５年６—８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覆盖２４个省级单位和５０个城市。这项调查采取“ＧＰＳ辅助的区域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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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与分层多阶段相结合的方法随机抽取样本，以有效解决传统户籍抽

样中普遍存在的难以覆盖流动人口、户籍资料不精确、人户分离等问

题。调查共分五个阶段抽取受访地址，户内抽样采用“Ｋｉｓｈ表法”在每

个家庭户随机抽取１人应答，实际抽取符合调查资格样本５　５２５个，完
成样本３　５１３个，有效完成率为６３．６％。

该项调查是在中国大规模城镇化过程中首次就城市政治及治理议

题展开的全国性调查，调查中专门设计问题了解中国近年来影响深远

的反腐败政策及其实施效果。同时，考虑到腐败经历具有一定的敏感

性，我们也在此项调查中设计了一组列举实验来检验本文的核心假设。

（二）调查实验法

调查实验的实施办法如下：将所有样本随机分为两组：控制组和干

预组，两组的受访人依据其所接受的问题提供答案。为节省成本，本次

调查只随机选取一半样本开展列举实验调查。列举实验调查只在问卷

编码的末尾数字为单数时进行，调查问卷的编码在办公室印制。样本

干预状态的随机化分配依据问卷编码从小到大排序，再顺序确定，即控

制组与干预组交替出现。随机化分配问卷在办公室完成，研究者分别

印制控制组和干预组两种问卷，并依据以上顺序依次给问卷编号，再将

编号问卷发送到调查执行地，由采访员依次进行采访。这样分配的目

标是保障干预状态在人群间的随机分配，以避免干预分配不随机对干

预效果估计的影响。从干预随机化分配的效果来看，本项调查实验较

好地实现了干预随机化配置。从表１可知，干预组和控制组的样本在

性别、年龄、教育、收入、户籍和党员身份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具有很

好的平衡性，表明各组样本没有明显的选择性偏差。

表１：不同干预状态群体协变量的平衡性检验

控制组 干预组 Ｆ　ｔｅｓｔ

　性别 ５０．５％ ５１．９％ ０．３５

　年龄 ４３．８　 ４２．９　 １．３５

　教育年限 １０．５　 １０．７　 ０．３４

　收入对数 ９．９　 ９．９　 ０．０２

　城市户口 ６８．０％ ６５．１％ １．６３

　党员 １１．６％ １２．６％ ０．３９

　样本量 ８５４　 ９１０

　　注：本表呈现了所有控制组和干预组的前干预协变量的均值（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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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实社会中，腐败经历涉及一系列复杂多样的具体行为。为方

便操作，本文仅考察腐败经历中较为普遍的送礼行为，即“为了办事向

政府官员送礼”。具体来说，列举实验的设计如下：
控制组受访人被要求回答在互联网上从事特定活动的数目，问题

如下：
下面列举的事情，您做过＿＿＿＿个？不必说具体哪个，请告

诉我０到３之间的一个数字。

ａ．坐过公共交通　　ｂ．出过国／境　　ｃ．领过低保和救济

等政府补贴

干预组询问控制组同样的问题，但是增加一个选项“为了办事向政

府官员送礼”，问题如下：
下面列举的事情，您做过＿＿＿＿个？不必说具体哪个，请告

诉我０到４之间的一个数字。

ａ．坐过公共交通　　ｂ．出过国／境　　ｃ．为了办事向政府

官员送礼　　ｄ．领过低保和救济等政府补贴

问卷中也设计了直接提问的测量法，被访者被问“您自己为了办事

向政府官员送过礼吗”。通过直接提问，可以获知受访人自报的腐败经

历，而列举实验设计可以在保护个人隐私的情况下更为准确地测量腐

败经历的比例。比较直接测量和列举实验结果的差别，即可以估计社

会意愿偏差的程度，并在统计推论中控制其影响。
表２呈现了列举实验及其设计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实验结果不

受控制项设计的影响。控制组和干预组的样本量分别为８５４个和９１０
个，基本一致。控制 组 中 有２．３％的 受 访 人 未 做 过 以 上 列 举 的 三 种 事

情，做过所有三种事情的受访人占０．２％；干预组中也有２．１％的受访

表２：列举实验的发现及设计效应检验

取值
控制组

频数 百分比（％）
干预组

频数 百分比（％）

０　 ２０　 ２．３　 １９　 ２．１
１　 ７０３　 ８２．３　 ６６８　 ７３．４
２　 １２９　 １５．１　 １９７　 ２１．７
３　 ２　 ０．２　 ２６　 ２．９
４　 ０　 ０

样本量 ８５４　 ９１０

　注：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ｐ－ｖａｌｕｅ分别是１．２８２，表明实验结果不受设计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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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未做过上文列举的四种事情，没有受访人做过所有四种事情。从表

２可 知，干 预 组 中 没 有 人 做 过 所 有 事 项，即 实 验 设 计 并 不 存 在 明 显 的

“天花板效应”（Ｃｅｉ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和“地板效应”（Ｆｌｏ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
表３和图２系统地比较了直接测量和列举实验测量腐败经历的发

现。当直接提问时，有１２．５％的受访人自己报告曾经“为了办事向政府

官员送过礼”；当采取列举实验时，结果显示也有１２．０％的公众“为了办

事向政府官员 送 过 礼”。简 言 之，二 者 不 存 在 显 著 差 异。根 据 阿 罗 等

（Ａｒｏｎｏｗ，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的研究，“直接提问法”和“列举实验法”均为我

们估计现实世界中敏感行为（态度）的真实水平提供了有效信息，因而

可以结合二者的有效信息得出对敏感行为的更准确估计。理论上，在

同时利用“直接提问法”和“列举实验法”测量个体的敏感行为时，受访

人如实自报敏感行为的情况有三种：一是在直接提问中自报真实行为

而列举实验中低报；二是在列举实验中报告真实行为而直接提问低报；
三是同时在直接提问和列举实验中报告真实行为。因此，为最大限度

测量敏感行为的发生率应该包括以上三者（Ａｒｏｎｏｗ，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表３：测量腐败经历：直接提问ｖｓ列举实验

直接提问 列举实验 综合估计 社会意愿偏差

为了办事向政府官员送礼
比例估计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０　 ０．１８７ －０．００５

标准误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４

图２：列举实验的发现：列举实验、直接提问与社会期望偏差

　　基于阿罗等（Ａｒｏｎｏｗ，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的方法，综合估计１８．７％的公

众有过“为了办事向政府官员送过礼”的行为。此外，比较直接提问和

列举实验的差异可以估计社会预期偏差的方向和程度，本研究显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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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们的腐败经历，直接提问和列举实验得出类似结论，社会意愿偏差

不显著，但二者对腐败经历的综合估计均有贡献，两种测量方法都获得

了正确总体的部分样本，其估计值都低估了腐败经历的真实水平。因

此，下文分析将同时利用直接提问和列举实验获得的数据作为核心自

变量，以检验其对腐败感知的影响，以期获得二者关系的更稳健估计。

（三）因变量和控制变量

为了更全面地考察民众对腐败和反腐败的政治态度，我们在问卷

中使用了三个问题分别测量民众的腐败感知、反腐败满意度和反腐败

能力评价。其中关于民众的腐败感知有一个问题：“您认为我国各级政

府干部中涉及腐败问题的范围有多大”，被访者需要分别针对中央政府

官员、地方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警察或

税务官员、法官或检察官等六类国家公务人员做出评价，并在“几乎没

有”“不太普遍”“比较普遍”和“非常普遍”四个选项中进行选择。
另外，我们还针对民众对政府反腐败满意度进行提问：“您对本市

政府下列各项工 作 的 满 意 程 度 如 何？是 非 常 满 意、比 较 满 意、不 太 满

意，还是非常不满意？”，在答题卡中，被访者需要对反腐败满意度进行

选择。针对反腐败能力，我们给出的问题是：“政府必须具备一定能力

来解决社会上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您认为目前我国政府以下方面的能

力是非常强、比较强、比较弱，还是非常弱？”，被访者需要针对“约束党

政官员行为的能力”给出相应的评价。这两个都被编码为１—４的定序

变量，数值越大代表对政府的反腐败评价越正面。
此外，为了更有效地反映腐败经历对腐败感知的影响，我们还纳入

了个人和被访者所在省份两个层次的控制变量。在个人层面，首先控

制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党员身份和城乡划分五个基本的人口学变

量。其次，由于在腐 败 感 知 的 主 流 文 献 中，媒 体 的 影 响 是 很 重 要 的 因

素，因此，我们挑选了“互联网使用”和“网上关注涉腐信息”两个反映个

人关于媒体接触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这是因为，在今天的中国，互联

网的普及率很高，尤其是腐败之类的信息很容易在互联网上获得，甚至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都有自己的网站。另外，由于各地区之间发展程

度差异较大，而在以往的文献中，个体所在地区的经济状况被证明对其

腐败感知有重要影响，因此，我们还控制了调查年份被访者所在省份的

人均ＧＤＰ，在纳入模型时对这一长尾变量取了对数。同样，为了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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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接触的影响，在地区层面我们还控制了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的比

例，这两个变量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公开数据。本文所涉

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参见表４。

表４：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均值 标准差 取值

腐败感知 ０　 １ －２．６—１．９
反腐败满意度 ０．２７　 １．２１ －２—２
反腐败能力 －０．１７　 １．２０ －２—２
腐败经历（直接测量） ０．１３　 ０．３３　 ０，１
腐败经历（列举法） ０．１２　 ０．３３　 ０，１
性别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１
年龄 ４３．２０　 １５．００　 １８—７０
受教育年限 １０．６０　 ４．３０　 ０—２５
党员身份 ０．１２　 ０．３２　 ０，１
城市 ０．６７　 ０．４７　 ０，１
人均年收入的对数 ９．９０　 ０．８４　 ６．９１—１３．４６
互联网使用 ０．６１　 ０．４９　 ０，１
线上获知涉腐信息 ０．０９　 ０．２８　 ０，１
人均ＧＤＰ的对数 １０．８６　 ０．６２　 ９．６—１２．０
互联网用户比例 ０．５１　 ０．１３　 ０．３３—０．７５

三、腐败经历对腐败认知的影响：来自直接提问和列举实

　 验的双重证据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们的腐败经历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

影响其与腐败相关的政治态度或政策偏好的。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首先

要考察有腐败经历者与无腐败经历者在腐败感知、反腐败满意度和反

腐败能力评价上是否存在巨大差异。图３通过箱线图展示了两组比较

的结果，可以发现，有腐败经历者的腐败感知平均而言高于无腐败经历

者，同时，有腐败经历者对当前政府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反腐败能力

评价均低于无腐败经历者。简言之，腐败经历导致人们感知更多的腐

败，从而对反腐败持有更悲观的态度。这为下文应用回归分析在控制

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审视腐败经历对腐败感知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

对腐败经历与腐败感知二者关系的准确识别和估计要依赖恰当的

变量测量和统计分析。基于对腐败经历的直接测量和列举实验设计，
下文将分别利用两种测量方法获得的数据展开分析，以保证分析结果

的稳健性和互补性。回 归 分 析 结 果 参 见 表５回 归 模 型 的“直 接 提 问”

·５０２·

腐败经历与腐败感知：基于调查实验与直接提问的双重检验



栏，三组模型分别用于解释公众对腐败程度的感知、对政府反腐败工作

的满意度和对政府反腐败能力的评价。

图３：民众腐败经历对腐败感知、反腐败满意度与反腐败能力评价的影响

　　利用对腐败经历的直接测量和回归分析，表５发现腐败经历始终

对腐败感知、反腐败满意度和反腐败能力评价有显著影响。与没有经

历过腐败的公众相比，经历过腐败的人倾向于认为各类党政机构中腐

败更为普遍；有腐败经历者比未经历过腐败的公众对当前政府的反腐

败工作更不满意，也更加认为政府的反腐败能力不足，并分别带来反腐

败满意度和反腐败能力评价０．２４２个和０．１６２个单位的下降。
列举实验的结果采取“均值差异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ｅａｎｓ）展开分

析（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Ｏｃａｎｔｏｓ，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经由对干预组和控 制 组 的 比 较 获

得对总体腐败经历水平的估计。然而，对总体水平的测量无助于对因

果联系的识别，尤其是列举实验的传统分析无法将列举实验结果作为

自变量来处理。幸运的是，布莱耶和艾麦（Ｂｌａｉｒ　ａｎｄ　Ｉｍａｉ，２０１２）基于贝

叶斯统计方法提出了列举实验的多变量分析方法强化了列举实验的应

用潜力，成为实验政治学探索的前沿领域。艾麦等（Ｉｍａ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进一步提出将列举实验作为自变量来解释特定因变量的分析方法。该

方法采取两步分析：第一步以列举实验为因变量，利用一系列协变量来

估计列举实验的结果以建立列举实验的预测模型；第二步以预测的列

举实验结果作为自变量，与其他协变量共同来建模解释特定因变量。
因此，这部分将利用艾麦等（Ｉｍａ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提出的分析方法，结合列

举实验与贝叶斯统计，利用“贝叶斯马尔科夫链—门特卡罗”（ＭＣＭＣ）
方法来检验腐败经历对腐败感知的影响。分析结果参见表３“列举实

验”栏。与基于直接测量的分析一致，因变量仍然是腐败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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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类
似
， 数

值
越

大
代

表
民

众
认

为
政

府
约

束
官

员
的

能
力

越
高
。

２
．括

号
中

为
标

准
误
； ＊
＊＊
ｐ
＜
０
．０１
，
＊＊
ｐ
＜
０
．０５
，
＊
ｐ
＜
０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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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满意度和反腐败能力评价，并尽可能囊括个体和城市层面的控

制变量。
根据表５以列举实验为自变量对一系列因变量的影响分析可以发

现，腐败经历显著影响反腐败满意度和反腐败能力评价，但对腐败感知

的影响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腐败经历者比无腐败经历者对政府反

腐败 工 作 的 满 意 度 和 能 力 评 价 均 更 低，分 别 使 二 者 出 现０．３０６个 和

１．０１０个单位的下降，这个影响幅度要强于直接测量的腐败经历。
其次，上文分析显示，公众在应答腐败感知类问题时存在较多缺失

值，即２０％—３０％的受访人不愿意明确表明自己对不同机构腐败程度

的感知，这无疑会影响我们对腐败经历与腐败感知关系的估计。一个

合理怀疑是很多受访人因为问题敏感而隐藏自己的腐败感知，相应的

也更可能隐藏自己的腐败经历。考虑到腐败感知类问题采取１—４的

Ｌｉｋｅｒｔ量表来测量，因 此，此 处 将 缺 失 值 赋 值 为 中 位 取 值，即，将１—４
的取值范围转换为｛－２，－１，０，１，２｝的取值，再利用因子分析对此系列

问题降维为变量“腐败感知”。表６呈现了缺失值处理后腐败经历对腐

败感知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无论采取直接测量还是列举实验，
腐败经历都对腐败感知有正向影响，即经历过腐败的人会感知更多腐

败，这与上文发现高度一致。

表６：腐败经历对腐败感知的影响（缺失值插补过的结果）

腐败感知
直接提问　　　　 列举实验　　　　　

腐败经历 　０．２９２＊＊＊ （０．０５４） ０．６８３＊＊＊ （０．２０６）
性别（女性） ０．１０５＊＊＊ （０．０３６） ０．３３２＊＊＊ （０．０８３）
年龄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党员身份（非党员） －０．１５０＊＊ （０．０５８） －０．０９７ （０．０８９）
城市（乡村） ０．０９２＊＊ （０．０４２） ０．６３８＊＊＊ （０．１６０）
人均年收入的对数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６）
互联网使用 ０．０８６ （０．０５１） 　　　－
线上获知涉腐信息 ０．１５６＊＊ （０．０６５） ０．０７８ （０．１０１）
人均ＧＤＰ的对数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３） 　　　－
互联网用户比例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截距 ０．１５６ （０．３７３） －０．１１９ （０．３５６）

Ｎ　 ３　１５１　　　　　 １　５９２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２６　　　　　
　注：１．因变量腐败感知为六个变量的公因子。

２．括号中为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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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括起来，基于直接测量和列举实验的回归分析结果具有高度一

致性，均突显出腐败经历对政府腐败感知、反腐败绩效及反腐败能力评

价的负向影响，这充分表明了腐败经历对一系列反腐败绩效的重要影

响。比较两种方法，列举实验测量的腐败经历对腐败感知、反腐败绩效

和反腐败能力评价的负面效应相对强于直接测量所观测到的效应。两

种测量方法下腐败经历对腐败感知等因变量的影响差异可能源于两种

具体机制：一是列举实验由于保护了受访人隐私而能获得对腐败经历

较直接和更为准确的测量，因此，列举实验中自报经历过腐败的人对腐

败状况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反之，直接提问中自报腐败经历的群体

在构成上与列举实验自报腐败经历的群体构成会有较大差异，直接提

问中自报腐败经历的人既包括腐败经历者，也包括借当前反腐热潮放

大自我经历者。二是列举实验中报告涉腐经历的受访人更为顾及个人

隐私保护而受社会意愿偏差影响，因而在腐败感知等问题的应答中也

存在社会意愿偏差。上文对腐败感知进行了缺失值处理后，两种测量

方法下腐败经历对腐败感知的影响效应均有强化趋势，尤其是基于列

举实验的回归分析显示腐败经历对腐败感知的回归系数明显强化。
接下来，我们将使用类似的方法检验第二个假设，即腐败经历对地

方政府腐败感知的影响是否会更强烈。在表７和表８中，我们分别使

用列举实验和直接提问两种方法检验腐败经历对不同部门腐败感知的

影响，结果发现，同样是腐败经历，对不同部门的腐败感知有比较显著

的差异。根据理论部分的推论（假设２），如果腐败经历是个体腐败感

知的直接来源，那么相对于民众不太有机会接触的中央政府来说，腐败

经历对个体地方政府腐败感知的影响应该更为强烈。结论非常明显地

支持了我们的推论，在表７中，基于列举实验的结果，腐败经历对中央

政府腐败感知的影响系数为０．３８８，而对地方政府腐败感知的影响系数

为０．６８４；在表８中，基于直接提问的结果就更加明显了，腐败经历甚

至对中央政府的腐败感知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对于地方政

府来说，腐败经历的影响系数虽然较列举实验相对低一些，但依然达到

了０．４０６。至此，我们已经证实了理论部分提出的两个核心假设。

四、稳健性检验

但上述结果依然存在一定的稳健性问题。首先，腐败经历与腐败感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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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 腐

败
经

历
对

不
同

机
构

腐
败

感
知

的
影

响
： 基

于
列

举
实

验
（ Ｎ
＝
１ 　
７２
１
）

中
央

政
府

官
员

地
方

政
府

官
员

国
有

企
业

领
导

人
大

代
表
／

政
协

委
员

警
察
／

税
务

等
执

法
者

法
官
／

检
察

官

腐
败

经
历

０
．３８
８
＊＊
＊
（ ０
．１１
４
）
０
．６８
４
＊＊
＊
（ ０
．２１
８
）

０
．４８
０
＊
（ ０
．２５
０
）
０
．６２
０
＊＊
＊
（ ０
．２２
２
）
０
．８１
９
＊＊
＊
（ ０
．２０
８
）
０
．３４
０
＊
（ ０
．２３
４
）

性
别
（ 女

性
）

０
．１４
６
＊＊

（ ０
．０６
３
）
０
．３６
２
＊＊
＊
（ ０
．０７
９
）

０
．３３
９
＊＊
＊
（ ０
．０９
６
）
０
．３０
４
＊＊
＊
（ ０
．０９
１
）
０
．１７
５
＊＊
＊
（ ０
．０６
０
）
０
．１８
５
＊＊
（ ０
．０８
９
）

年
龄

－
０
．０１
０
＊＊
＊
（ ０
．００
３
）
－
０
．０１
１
＊＊
＊
（ ０
．００
３
）
－
０
．００
７
＊＊
（ ０
．００
３
）
－
０
．００
８
＊＊
＊
（ ０
．００
３
）
－
０
．０１
０
＊＊
＊
（ ０
．００
２
）
－
０
．００
７
＊＊
（ ０
．００
３
）

受
教

育
年

限
－
０
．００
５

（ ０
．００
９
）
－
０
．０１
２

（ ０
．０１
９
）
－
０
．００
１

（ ０
．０１
０
）
０
．００
１

（ ０
．０１
０
）
－
０
．００
９

（ ０
．００
９
）
－
０
．００
９

（ ０
．０１
０
）

党
员

身
份
（ 非

党
员
）
－
０
．１０
１

（ ０
．０８
８
）
０
．０１
３

（ ０
．０８
９
）
－
０
．０８
５

（ ０
．０９
６
）
－
０
．３０
０
＊＊
＊
（ ０
．０９
７
）
－
０
．１４
０

（ ０
．０８
９
）
－
０
．１３
２

（ ０
．０９
７
）

城
市
（ 乡

村
）

０
．４３
０
＊＊
＊
（ ０
．１１
０
）
０
．５９
１
＊＊
＊
（ ０
．１７
２
）

０
．５０
７
＊＊
＊
（ ０
．１６
５
）
０
．５２
７
＊＊
＊
（ ０
．１５
９
）
０
．７９
７
＊＊
＊
（ ０
．１７
７
）
０
．４０
３
＊＊
＊
（ ０
．１５
４
）

人
均

年
收

入
的

对
数

－
０
．０３
５

（ ０
．０３
４
）
－
０
．０３
３

（ ０
．０３
７
）
－
０
．０１
８

（ ０
．０３
８
）
－
０
．０５
４

（ ０
．０３
９
）
　
　
　
　
－

－
０
．００
９

（ ０
．０４
０
）

线
上

获
知

涉
腐

信
息

０
．０４
２

（ ０
．０９
１
）
０
．０１
５

（ ０
．１０
６
）

０
．２３
３
＊＊
（ ０
．１０
８
）
０
．０９
６

（ ０
．０９
７
）
０
．２０
０
＊＊

（ ０
．１０
１
）
０
．０３
６

（ ０
．１０
３
）

互
联

网
用

户
比

例
０
．００
３

（ ０
．００
２
）
０
．００
４

（ ０
．００
３
）

０
．００
５
＊＊
（ ０
．００
３
）
０
．００
４

（ ０
．００
３
）
０
．００
２

（ ０
．００
２
）
０
．００
１

（ ０
．００
３
）

截
距

０
．４４
９

（ ０
．３４
４
）
０
．６５
２
＊＊
＊
（ ０
．３７
６
）

０
．０９
７

（ ０
．３８
１
）
０
．２６
７

（ ０
．３７
５
）
０
．０５
９

（ ０
．２３
７
）
０
．２３
２

（ ０
．３８
１
）

　
　

注
： 括

号
中

为
标

准
误
； ＊
＊＊
ｐ
＜
０
．０１
，
＊＊
ｐ
＜
０
．０５
，
＊
ｐ
＜
０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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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 腐

败
经

历
对

不
同

机
构

腐
败

感
知

的
影

响
： 基

于
直

接
提

问
（ Ｎ
＝
１ 　
５９
２
）

中
央

政
府

官
员

地
方

政
府

官
员

国
有

企
业

领
导

人
大

代
表
／

政
协

委
员

警
察
／

税
务

等
执

法
者

法
官
／

检
察

官

腐
败

经
历

０
．１３
６
（ ０
．０８
４
）

０
．４０
６
＊＊
＊
（ ０
．０７
７
）

０
．３３
０
＊＊
＊
（ ０
．０７
９
）

０
．１５
８
＊
（ ０
．０８
２
）

０
．２８
８
＊＊
＊
（ ０
．０８
４
）

０
．２４
４
＊＊
＊
（ ０
．０８
６
）

性
别
（ 女

性
）

０
．００
７
（ ０
．０５
６
）

０
．１５
７
＊＊
＊
（ ０
．０５
１
）

０
．１７
５
＊＊
＊
（ ０
．０５
２
）

０
．０７
０

（ ０
．０５
４
）

０
．１０
２
＊

（ ０
．０５
５
）

０
．０５
１

（ ０
．０５
７
）

年
龄

－
０
．００
７
＊＊
（ ０
．００
３
）
－
０
．００
４
＊
（ ０
．００
２
）
－
０
．００
０

（ ０
．００
３
）
－
０
．００
２

（ ０
．００
３
）
－
０
．００
７
＊＊

（ ０
．００
３
）
－
０
．００
５
＊
（ ０
．００
３
）

受
教

育
年

限
－
０
．００
２
（ ０
．００
９
）
－
０
．００
７

（ ０
．００
８
）
－
０
．００
８

（ ０
．００
８
）
－
０
．００
４

（ ０
．００
９
）
－
０
．０１
４

（ ０
．００
９
）
－
０
．０１
４

（ ０
．００
９
）

党
员

身
份
（ 非

党
员
）
－
０
．０８
１
（ ０
．０８
９
）
－
０
．０８
３

（ ０
．０８
２
）
－
０
．０９
６

（ ０
．０８
４
）
－
０
．２９
３
＊＊
＊
（ ０
．０８
７
）
－
０
．１０
１

（ ０
．０８
９
）
－
０
．１１
９

（ ０
．０９
１
）

城
市
（ 乡

村
）

０
．０６
６
（ ０
．０６
７
）

０
．０３
０

（ ０
．０６
１
）

０
．１７
０
＊＊
＊
（ ０
．０６
３
）

０
．１１
６
＊
（ ０
．０６
５
）

０
．１４
５
＊＊

（ ０
．０６
７
）

０
．１６
４
＊＊
（ ０
．０６
８
）

人
均

年
收

入
的

对
数

－
０
．０２
４
（ ０
．０３
４
）
－
０
．００
２

（ ０
．０３
１
）

０
．０１
７

（ ０
．０３
２
）

０
．００
２

（ ０
．０３
３
）

０
．０２
６

（ ０
．０３
４
）

０
．０２
６

（ ０
．０３
４
）

互
联

网
使

用
－
０
．０５
１
（ ０
．０８
１
）

０
．０６
１

（ ０
．０７
４
）

０
．１７
２
＊＊
（ ０
．０７
５
）

０
．１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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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反向因果关系，有可能正是因为个体的腐败感

知比较高，才会更无顾虑地参与到腐败行动中，所以也有可能是腐败感

知导致个体的腐败经历。要解决因果倒置的问题，需要有适当的工具

变量，或者有至少两期的追踪调查数据，可惜我们目前只有一年的截面

数据，所以，只能借助一定的反事实分析方法来部分克服这一问题。其

次，考虑 到 有 无 腐 败 经 历 的 人 们 可 能 存 在“选 择 性 偏 差”（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即，有腐败经历者与无腐败经历者存在 系 统 性 差 异，因 此，回 归

分析中腐败经历对 腐 败 感 知 的 影 响 可 能 只 是 群 体 其 他 特 征 差 异 的 影

响，而非腐败经历的影响。鉴于以上两点，我们选择了“倾向值匹配法”
来对数据前面的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倾向值匹配分 析”（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有 助 于 帮 助 研 究

者基于一系列可观测的协变量将有腐败经历者与无腐败经历者匹配起

来，在保证两组人群在可观测协变量上平衡的前提下识别干预（腐败经

历）对结果（腐败感知）的影响，对于倾向值匹配分析的结果参见表９。
我们首先依据性别、年龄、教育、党员身份、城乡、收入等个体层面协变

量和人均ＧＤＰ、互联网用户比例等城市层面协变量来匹配有腐败经历

者与无腐败经历者，为保证匹配的精确性，本文分别实施了１∶１临近匹

配和１∶２临近匹配，即分别将倾向值最接近的干预组（有腐败经历者）
与控制组（无腐败经历者）匹配起来。然后基于匹配后的数据，来识别

腐败经历对腐败感知、反腐败满意度和反腐败能力评价的影响。可以

发现，倾向值匹配的结果总体上与上文回归分析结果一致，腐败经历强

化了人们的腐败感知，但对反腐败满意度及反腐败能力评价具有负面

影响。

表９：腐败经历对腐败感知、反腐败满意度和反腐败能力

　　　　　　　　　　　评价的影响：基于倾向值匹配

腐败感知　　　 反腐败满意度　　　 反腐败能力评价

ＰＳＭ－１　 ０．２２７＊＊＊（０．０７４） －０．２６４＊＊＊＊（０．０７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５７）

ＰＳＭ－２　 ０．２３２＊＊＊（０．０６３） －０．２５１＊＊＊＊（０．０６２） －０．１０４＊＊（０．０５３）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Ｎ　 ２　２４６　　　 ２　８３３　　　 ２　７７６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确认了个体的腐败经历与其对腐败和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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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的政治态度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当因变量为“腐败感知”时，腐败

经历的影响在直接提问和列举实验两种方法的结果上出现了不一致，
“列举实验法”发现腐败经历对腐败感知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当被解

释变量换成反腐败满意度和反腐败能力评价时，直接提问与列举实验

的结果是一致 的。即 便 使 用 了 倾 向 值 匹 配 和 处 理 缺 失 值 之 后 的 模 型

中，这种结果也是稳健的。因此可以确认，与没有腐败经历的人相比，
有腐败经历的个体对政府的反腐败满意度更低，对政府约束官员的能

力评价也更差。
如果要更细致地比较腐败经历对三个因变量的影响的话，我们可

以发现，腐败经历对腐败感知的影响最微弱，反而对反腐败能力评价的

影响更为强烈，而且也更为稳定。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拥有腐败经验的

个体多多少少地从腐败中得到了好处，因此稀释了其对腐败感知的影

响，但这一效应不会影响其对反腐败的判断。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

研究发现对中国的反腐败战略来说有重要的启示。要赢得老百姓对反

腐败行动的积极评价，不能仅仅从媒体上下工夫，也不能寄希望于打

“大老虎”的影响效应，有效治理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腐败才是其中的

关键。因为除了互联网之外，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民众对于腐败和反

腐败的认识还有更直接的来源，那就是对腐败的经验接触。因此，要有

效扭转中国公民对反腐败的态度，还是要回到最本源的方法上，切断普

通民众与腐败之间的联系（过勇，２０１３）。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意识到腐

败的日常实践对民众政治态度有重要影响，在中纪委最近的举措中，解
决“老百姓身边的腐败问题”是整个反腐败系统的核心任务之一。不仅

“打老虎”，也在“拍苍蝇”，防止腐败对老百姓日常生活领域的渗透，防

止腐败的制度化和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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